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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四川大强兴能源有限公司龙潭

加油站的确认函
利州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你局《关于新建四川大强兴能源有限公司龙潭加油站的请示》（广利经信科〔2025〕65号）收悉。经审查，拟新建的四川大强兴能源有限公司龙潭加油站，位于利州区龙潭乡青龙村一组。该加油站符合《广元市成品油零售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规划编号为HP120）。拟新建该加油站业主四川大强兴能源有限公司已与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利州区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
请你局督促业主单位依据本确认函向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办理相关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后才能开工建设。建设周期3年（自本文发文之日起）。

在该加油站建成投入经营前，经市级相关部门审查验收合格后，按照《四川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将验收材料及申报文件报市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中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窗口办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此函。

